上海杉达学院

关于综合日语课程成绩管理的规定

2005年9月26日印发  杉达内(教)[2005]第008号 
根据2005版学生手册中“上海杉达学院贯彻《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第26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经补考（含重修补考）累计不及格课程学分数达到15学分及以上者，学校应予其退学”，目前外语学院日语专业的教学计划中一年级上下学期的综合日语课程的成绩各为12学分，按现行学籍管理规定就可能发生由于综合日语课程不及格而留级。为了便于日语成绩的管理，对综合日语实行分段记分，即每学期分为A、B两段，即各为6个学分，期中考试的成绩作为A段成绩，期末考试的成绩作为B段成绩。

本规定适用于2004级及以后的日语专业的学生，并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